
國立中興大學 109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
(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第二次會議) 

時間：108 年 11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10:10       
地點：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
出席人員：第一梯次放榜系所、逕行錄取系所及相關單位主管(如簽到單) 
主持人：吳宗明教務長 

紀錄：王欣怡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一、本校 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共 1,579 名(含外加名額 15 名)，實際報到人數共 1,446

名，缺額 131 名，報到率為 92.6%(107 學年度為 92.1%)。博士班招生名額共 167 名，實

際報到人數共 137 名，缺額共 30 名，報到率為 82%(107 學年度為 77.2%)。 
二、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，於 10 月 3 日至 14 日進行網路報名作業。碩士班甄

試共有 3,237 位考生完成報名手續(108 學年度為 3,594 名)；博士班甄試共有 54 位考生

完成報名手續(108 學年度為 60 名)。各系所(學程)完成報名人數統計如附件一、二。報

名考生資料統計如附件三、四。 
三、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將分兩梯次放榜。預定於第一梯次放榜的系所有行銷

系、運健所、國政所、農經學程、昆蟲系、生管所、景觀碩士、微衛所、分生所、生化

所、基資所、環工系、醫工所。甄試招生作業已於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成。 
四、109 學年度辦理碩士班甄試招生，考生因審查成績優異得免參加面試逕行錄取之系所計

有企管系、植病系、化學系、機械系、土木系、化工系、材料系、精密所、資工系及電

機系，將於本次會議確認逕行錄取名單。 
五、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報名費收支情況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項招生考試招生經費核銷標準依據本校 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第一次會議

第二案決議：報名費收入之 80%，分配給各甄試招生系所辦理甄試招生試務用；報

名費收入之 2%編列雜支供招生組試務作業支用，其餘收入之 18%編為行政支援費

由學校統籌運用。經費收支預算表詳如附件五，系所招生經費分配表詳如附件六。 
(二)依教育部公立大專校院辦理各項試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(如附件七)規定「各校招生

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支給，每月支給總額不得超過其月支薪給總額之百分之二

十…」。請各系所報支時特別留意。各項招生經費之核銷，請招生系所於放榜後 3 個

月內(109 年 2 月 27 日前)逕向主計室辦理核銷完畢。 
(三)檢附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(如附件八)供參考。 

六、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生(含正、備取生)分二梯次正取生網路報到及備取生登記入學意願。

第一梯放榜之正、備取生及逕行錄取生應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 9:00 起至 11 月 20 日

17:00 止，上網報到暨登記入學意願。敬請提醒貴系所正、備取生及逕行錄取生依規定

上網登記意願。 
七、逕行錄取生於期限內未完成網路報到所產生的缺額，於第二梯公告新生名單時補足其缺

額。 
八、請各招生系所於放榜後寄發考生成績通知單、受理考生申請成績複查(受理期限：108 年

11 月 12 日前)，並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(備取生遞補截止日為 109 年 2 月 17 日)。備取

生遞補截止日後，如有招生缺額，則不再辦理備取生遞補，其缺額可流用至逕修讀博士

學位名額或於考試入學招生補足缺額。 
  

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第一案：請審訂本校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，因考生審查成績優異逕行錄取各系所(學
程)之最低錄取總分標準、錄取名額及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一、擬於本次逕行錄取放榜系所之審查作業於 108 年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畢，各招生系所建

議逕行錄取最低錄取總分及錄取名額彙整如附件九。 
二、其餘未逕行錄取者，再依審查成績擇優公告可參加面試名單，並通知考生依規定時間參

加面試。各系所錄取名單則依簡章所訂日程公告榜單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逕行錄取最低錄取總分及錄取名額詳如附件九。 

第二案：請審訂本校 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第一梯次放榜各系所(學程)之最低錄

取總分標準、錄取名額及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擬於第一梯次放榜系所之甄試作業於 108 年 11 月 3 日前辦理完畢，各招生系所建議錄

取最低錄取總分、錄取名額及流用原則說明彙整如附件十。 
二、甄試備取生遞補至 109 年 2 月 17 日截止，後續若仍有出缺名額則不再遞補，其缺額於

一般入學招生考試補足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各招生系所最低錄取總分、錄取名額及流用原則說明詳如附件十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10:30。 


